
臺北市參加10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代表隊隊職員暨選手交通費、住宿費、雜費
   補助申請領據粘貼用單
	學校名稱
(括弧內請填聯絡箱號碼)
	(       )

	學校統編
	

	銀行總分支機構代號

(須為完整之總行代號、分行代號)
	總行代號             分行代號

(3位數)              (4位數)      

	銀行名稱

(須為完整之銀行名稱、分行名稱)
	  銀行               分行

	帳號

(須為完整之帳號長度)
	

	戶名

(以至銀行開戶之戶名為主，戶名須為完整之戶名，否則將無法撥款)
	

	各類補助金額
(金額請小寫)
	交通費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
	住宿費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
	雜  費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匯款總金額
(金額請小寫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備註：1.上列項目敬請貴校務必全數填列完整，如填列不完整將退件。

      2.匯款總金額=各項費用合計(交通費+住宿費+雜費)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領據粘貼處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１.領據繳款機關繳款人：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
２.領據公文字號：以本次公文字號為填寫依據
３.領據款名：109年全中運會代表隊隊職員暨選手交通費、住宿費、雜費補助款
４.領據金額：請使用中文大寫。
５.蓋章：經機關首長等相關人員核章。
６.注意事項：此領據粘貼用單請併同各類補助印領清冊至遲於109年8月6日(星期四)前掛號郵寄或親送回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(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30巷1號)總務處出納組彙整。
附件二








